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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否决提

案的事项。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4月 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北环大道6018号华强科创广场1栋43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众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
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票辅助系统中任意两种以上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
为准。

4、会议召集人：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泽宏先生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0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34,887,4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630%。其中：
A、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该7人持有及/或代表了

10名股东的股份数），代表股份728,616,6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635%；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691人，代表股份 6,

270,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9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96人，代表股份6,489,99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0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5人，代表股份219,1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91人，代表股份 6,270,
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5996%。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1、非累积投票议案

提 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股东类别

同意

股数
（股）

比例
（%）

反对

股数
（股）

比例
（%）

弃权

股数
（股）

比例

（%）

表决

结果

1.00

2.00

3.00

4.00

5.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体

中小股东

总体

中小股东

总体

中小股东

总体

中小股东

总体

中小股东

734,722,968
6,325,494

734,730,068
6,332,594

734,520,368

6,122,894

734,729,068
6,331,594

734,699,968
6,302,494

99.9776
97.4653
99.9786
97.5747
99.9500

94.3436

99.9784
97.5593
99.9745
97.1109

135,000
135,000
133,500
133,500
323,000

323,000

129,300
129,300
142,100
142,100

0.0184
2.0801
0.0182
2.0570
0.0440

4.9769

0.0176
1.9923
0.0193
2.1895

29,500
29,500
23,900
23,900
44,100

44,100

29,100
29,100
45,400
45,400

0.0040
0.4545
0.0033
0.3683
0.0060

0.6795

0.0040
0.4484
0.0062
0.6995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注：上述表格中的“比例”是指同意、反对或弃权的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或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普通决议事项（议案 1、议案 2、议案 4和议案 5）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特别决议事项（议案3）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累积投票议案

提案编码

6.00
6.01

6.02

提案名称

非独立董事选举

董事候选人李曙成

董事候选人侯俊杰

股东类别

/
总体

中小股东

总体

中小股东

获得的选举票数（票）

733,385,260
4,987,786

733,392,277
4,994,803

比例（%）

99.7956
76.8535
99.7965
76.9616

是否当选

是

是

注：上述表格中的“比例”是指候选人获得的选举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或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郑素文，宋颖怡

3、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0062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编号：2026一018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安通达工业园5栋1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0
90

116,438,555
116,438,555

72.9579
72.95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秦轲先生主持；
2、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王俊颖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358,123
比例（%）

99.9309

反对

票数

14,433
比例（%）

0.0124

弃权

票数

65,999
比例（%）

0.056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358,123
比例（%）

99.9309

反对

票数

14,433
比例（%）

0.0124

弃权

票数

65,999
比例（%）

0.0567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4,111,239
比例（%）

98.0012

反对

票数

2,324,771
比例（%）

1.9966

弃权

票数

2,545
比例（%）

0.002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6,422,461 99.9862 14,349 0.0123 1,745 0.0015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304,272
比例（%）

99.6611

反对

票数

17,433
比例（%）

0.2756

弃权

票数

4,006
比例（%）

0.0633
6、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421,577
比例（%）

99.9854

反对

票数

14,433
比例（%）

0.0124

弃权

票数

2,545
比例（%）

0.0022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6,417,777
比例（%）

99.9821

反对

票数

17,433
比例（%）

0.0150

弃权

票数

3,345
比例（%）

0.002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
度 薪 酬 发 放 情 况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暨
补选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309,617

6,304,272

6,308,733

6,304,933

比例（%）

99.7456

99.6611

99.7316

99.6715

反对

票数

14,349

17,433

14,433

17,433

比例（%）

0.2268

0.2756

0.2282

0.2756

弃权

票数

1,745

4,006

2,545

3,345

比例（%）

0.0276

0.0633

0.0402

0.05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议案5涉及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包括：秦轲、邵海涛、赵亚锋、深圳市鼎力向阳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众力扛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博时同裕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丽柔、陈丽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88112 证券简称：鼎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3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票为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所认

购的股票，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为公司上市前推出，已于公司上市后分三期行权，限售期为自

行权日起三年，期限届满后比照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减持规定执行。

2、本次解除限售股票数量合计为450,48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1986%，涉及

激励对象（股东）共12名（其中6名已离职，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的相关规

定，该6名离职人员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已由公司注销，已行权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

并正常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3、本次解除限售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4月21日（星期二）。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明利”）于2022年9月20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2023年1月17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

告》，本次共12名激励对象进行行权，行权数量为176,800份，行权价格10.00元/股，本次行权

所认购股票上市时间为2023年1月19日，上市后限售期36个月，实际可流通日期为2026年1
月19日之后。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和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

司已办理完成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行权股票期权所认购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0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深

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

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0年8月28日，公司通过公司现场张贴公告等手段，在公司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

3、2020年9月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对股票

期权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说明的议案》。

4、2020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德

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5、2020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1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等议案。本次注销部分

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后，激励对象总人数由 19人调整为 17人，激励总量由 127.45万份调整为

125.90万份。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1年7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21年8月10日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独立董事

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修改事项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等待期

修改前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予日
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
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自授予日
起算，至以下两个日期的孰晚者：自授予日起
十二个月后的首日的前一日与公司完成境内
上市之日

修改后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予
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
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72个月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自授予
日起算，至以下两个日期的孰晚者：自授予
日起二十四个月后的首日的前一日与公司
完成境内上市之日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和公司完成境内上市之日
孰晚日起至授予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第二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三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一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和公司完成境内上市
之日孰晚日起至授予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二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三个行权期：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0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备注：因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时公司尚未上市，故

上表中的“授予登记完成之日”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股票期权的议案》所确定的日期2020年9月13日。

8、2021年11月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等议案。本次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后，激励对象总人数由17人调整为14人，激励总量由125.90万份调整为

124.50万份。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22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本次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股票期权后，激励对象总人数由14人调整为12人，激励总量由124.50万份调整为88.4
万份。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0、2022年9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相

应法律意见书。2023年1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本次共12名激励对象行权，行权股票期权

数量为176,800份，行权价格为10.00元/股。

11、2022年12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

的议案》。本次注销部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后，激励对象总人数由12人调整为9人，激励总量

由88.4万份调整为30.4万份。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2、2023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

2022年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709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4股），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总量由30.4万份调整为35.488万份，行权价格由10元/份调整为7.01元/份。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13、2023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本次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股票期权后，激励对象总人数由 9人调整为 8人，激励总量由 35.488万份调整为 28.768万

份。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

应法律意见书。

14、2024年 2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股票期权的议

案》。本次注销部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后，激励对象总人数由8人调整为6人，第二个行权期

已缴款待行权登记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6.93万份调整为 5.635万份，剩余尚处等待期数量由

4.158万份调整为3.381万份。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书。

15、公司于2024年4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及行权价格的议案》。由于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缴

款待行权登记的股票期权数量由5.635万份调整为7.3255万份，尚处等待期的股票期权数量

由3.381万份调整为4.3953万份；行权价格由7.01元/份调整为5.29元/份。公司监事会发表了

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书。2024年6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0 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票上市的公告》，本次共有6名激励对象行权，行权股

票期权数量为 73,255份，行权价格为5.29元/股。

16、公司于2024年9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24年

9月 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公司2020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6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拟行权

股票期权共43,953份。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相应法律意见书。2024年11
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结果暨股票上市的

公告》，本次共有6名激励对象行权，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43,953份，行权价格为5.29元/股。

二、申请解除限售激励对象（股东）遵守约定情况

公司与前述12名激励对象（股东）于2020年9月签订的《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协议书》关

于禁售期的相关约定如下：

1、乙方转让其持有的甲方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

2、激励对象在公司上市后行权认购的股票，承诺自行权日起三年内不减持，同时承诺上

述期限届满后比照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减持规定执行；

3、乙方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乙方为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

益；

5、乙方减持公司股票还需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6、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草案）》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

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前述激励对象（股东）严格遵守了上述约定，且不存在非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有关股票期权行权提供贷款、为

其贷款提供担保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损害公司利益。

三、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行权股票期权所认购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4月21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激励对象(股东)共计12名(其中6名已离职，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中的相关规定，该6名离职人员已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已由公司注销，已行权

的股票期权不作变更，并正常办理解除限售手续)；
3、本次上市流通的已行权股票共450,48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26,845,658股的比例为

0.1986%。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无

二、其他激励人员

1
2
3
4
5
6
7
8
9
10

姓名

潘德烈

李承远

李延年

陈月如

张美莉

CHOIMYUNG IN
钟鸣宇

王婷婷

谌佳欣

兰丽叶

已行权股票期权所
认购股票数量（股）

214,032
152,880
2,548
30,576
6,625
2,803

152,880
43,316
2,548
2,548

第一个行权期已行权
股票期权所认购股票

数量（股）

214,032
152,880
2,548
30,576
6,625
2,803
30,574
8,663
510
510

第一个行权期已行权股票
期权所认购股票解除限售

数量（股）

214,032
152,880
2,548
30,576
6,625
2,803
30,574
8,663
510
510

剩余待解除限售
数量（股）

0
0
0
0
0
0

122,306
34,653
2,038
2,038

11
12

合计

李正波

唐 千

2,548
1,274

614,578

510
255

450,486

510
255

450,486

2,038
1,019

164,092
备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

票累计数量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2）由于公司先后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股）、实施2023年

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3股）、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

转增4股），导致上表中已行权股票期权所涉股票数量、第一个行权期已行权股票期权所涉股

票数量及解除限售数量、剩余待解除限售数量均发生相应变更。

（3）上表中部分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因四舍五入原因所

造成。各激励对象实际已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第一个行权期已行权股票解除限售数量、剩余

待解除限售已行权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4、上述股票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前述激励对象（股东）买卖公司股票应遵守《公司法》

《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持股情况，督促相关激励对象（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协议书》中的相关约定。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65,969,724
61,465,803
2,438,722
2,065,199

160,875,934
226,845,658

比例

29.08
27.10
1.08
0.91
70.92
100.00

本次变动（股）

-450,486

-450,486

450,486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65,519,238
61,465,803
1,988,236
2,065,199

161,326,420
226,845,658

比例

28.88%
27.10%
0.88%
0.91%
71.12%
100.00%

备注：（1）本次变动前股本结构为公司2026年3月31日股本结构；

（2）上表中的部分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

位小数后的结果。

本次解除限售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

条件。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德明利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已行权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

规则和股东承诺，符合相关规定，公司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人对德明利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行权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行

权限售股已满足限售期限，其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变更登记确认书》；

2、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3、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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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行权股票期权所认购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浦工业区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股）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7
387

781,430,225
781,430,225

86.8255
86.8255

（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数据如有差异为四舍五

入计算所致）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健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金亮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0,967,075
比例（%）

99.9407

反对

票数

432,560
比例（%）

0.0553

弃权

票数

30,590
比例（%）

0.0040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0,961,121
比例（%）

99.9399

反对

票数

450,814
比例（%）

0.0576

弃权

票数

18,290
比例（%）

0.0025
3、议案名称：《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9,912,584
比例（%）

99.9041

反对

票数

472,019
比例（%）

0.0857

弃权

票数

55,316
比例（%）

0.0102
4、议案名称：《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9,893,743
比例（%）

99.9007

反对

票数

470,167
比例（%）

0.0854

弃权

票数

76,009
比例（%）

0.0139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0,961,396
比例（%）

99.9400

反对

票数

424,517
比例（%）

0.0543

弃权

票数

44,312
比例（%）

0.0057
6、议案名称：《公司与关联方签订设备采购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9,968,281
比例（%）

99.9143

反对

票数

452,425
比例（%）

0.0821

弃权

票数

19,213
比例（%）

0.0036
7、议案名称：《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0,972,396
比例（%）

99.9414

反对

票数

434,517
比例（%）

0.0556

弃权

票数

23,312
比例（%）

0.0030
8、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0,872,730
比例（%）

99.9286

反对

票数

528,456
比例（%）

0.0676

弃权

票数

29,039
比例（%）

0.003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2
3
4

6

7
8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
情况的议案》

《公司董事 2026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公司与关联方签订设备采
购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公司续聘 2026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公司 2026 年度为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8,757,223
37,708,686
37,689,845

37,764,383

68,768,498
68,668,832

比例（%）

99.3223
98.6208
98.5715

98.7665

99.3386
99.1946

反对

票数

450,814
472,019
470,167

452,425

434,517
528,456

比例（%）

0.6512
1.2344
1.2296

1.1832

0.6276
0.7633

弃权

票数

18,290
55,316
76,009

19,213

23,312
29,039

比例（%）

0.0265
0.1448
0.1989

0.0503

0.0338
0.04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回避表决情况：议案3、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连云港鹰游

纺机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鹰游科技有限公司（原：海南鹰游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股份数量合

计为230,990,306股。

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鹰游科技有限

公司（原：海南鹰游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股份数量合计为230,990,306股。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2、3、4、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鹏、任竞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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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吉瑞”或“公司”）股

东上海兆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兆韧”）持有公司158,83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209%，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且已于2023年7月24日全部解除
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上海兆韧拟通过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58,838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0.209%。本次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上海兆韧减持比例遵循《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

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兆韧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58,838股

0.209%
IPO前取得：158,838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兆韧

减持数量
（股）

44,944
83,800
1,618

减持比例

0.06%
0.11%
0.002%

减持期间

2025/6/25～2025/6/27
2025/8/1～2025/10/31
2025/11/27～2026/2/26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25.44-26.76
24.05-31.17
31.46-31.56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2025年3月25日

2025年7月29日

2025年11月22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上海兆韧

不超过：158,838股

不超过：0.209%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58,83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58,838股

2026年4月22日～2026年7月21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注：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苏州空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苏州

兆戎空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兆韧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
锁定期限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方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方持
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本方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本方在公司申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六个月内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取得的公司股
份（原持有股份因公积金转增或送股而新增的股份除外），分别自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本方持有的该部分股
份。

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的要求执
行。

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苏州空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苏州
兆戎空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兆韧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

在本方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本方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本方减持公司股票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本方减持公司股票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及时、准
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方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在锁定期届满后的
两年内，本方将根据市场情况和投资管理安排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监管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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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定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